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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原因 

2023 年 3 月 13 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核定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四至

范围和面积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3〕21 号），淮南经开化工园区

四至范围经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核定，核减后面积 153.14 公顷，即将原化工

园区（区块二）四至范围内的双娟粮油、金盛食品、圆通速递、风盛汽车 4

家非化工企业划出化工园区（区块二）四至范围外。四至范围核减后，化工

园区内危险源装置未发生变化，安全风险未发生变化，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

未发生变化。 

2024年 1月修订了《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

年修订）》（安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划分依据 

（1）《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应急〔2023〕123号） 

（2）《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应急管理部，2022年 2月） 

（3）《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十有两禁”释义》（应急管理部，2022

年 2月） 

（4）《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 年修订）》

（安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 

（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认定第一批安徽省化工园区的批复》

（皖政秘〔2021〕93号） 

（6）《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三个化工集中区主导产业功能定位和四至

范围的批复》（淮府秘〔2016〕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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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集中区四至

范围的批复》（淮府秘〔2018〕201号） 

（8）《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核定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四至范围和面积

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2〕81 号） 

（9）《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 37243-2019） 

（10）《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 36894-2018） 

（11）《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 

（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 

（13）《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 

（14）《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 

（15）《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2014） 

（16）《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设计规范》（GB51156-2015） 

（17）《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 

（18）《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9）《化工园区危险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标准》（T/CPCIF 0050-2020） 

三、划分说明 

根据《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应急〔2023〕123号）要求： 

（1）化工园区应依据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和有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划定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并报送化

工园区所在地和涉及的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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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2）化工园区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应

严格控制化工园区周边土地开发利用，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范围内的开

发建设项目应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风险控制要求。 

根据《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十有两禁”释义》（应急管理部，2022

年 2月）划分目的： 

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以下简称安全控制线）是为进一步

降低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潜在安全事故（火灾、爆炸、泄漏等）对化工园区

外部防护目标的影响，保障化工园区安全发展，用于限制周边土地开发利用

的控制线。安全控制线主要对控制线内的未来新建、改建或扩建项目进行安

全管控，园区周边土地现有利用状况应满足相关法规标准要求。 

因此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决定划定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周边

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并报送市、县规划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 

四、划分原则 

根据《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十有两禁”释义》（应急管理部，2022

年 2月）划定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原则：化工园区应对园区内

现有、在建项目进行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综合考虑以下原则后划定安全控

制线： 

（1）不小于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间距； 

（2）不小于园区现有、在建项目 3×10-7/年个人风险等值线的范围； 

（3）综合考虑相关重大事故后果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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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划分分析 

原则 1：不小于园区现有、在建项目 3×10-7/年个人风险等值线的范围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年修订）》（安

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 1 月）3×10-7/年个人风险等值线定量计

算结果，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控制线如下，详细分析见附件 6。 

 

化工园区（区块一）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依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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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区块二）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根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原则 2：综合考虑相关重大事故后果影响范围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年修订）》（安

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事故后果影响范围，德邦化工气化

器煤气中毒重伤范围最大，因此根据事故后果影响范围，淮南经开化工园区

周边土地规划控制线如下，详细分析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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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区块一）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根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蓝线：根据事故后果影响范围安全控制线） 

 

化工园区（区块二）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根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蓝线：根据事故后果影响范围安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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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不小于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间距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石油化工企业设计

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

火标准》（GB 51283-202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与周边防护目标的安全防火

间距要求，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控制线如下，详细分析见附件 6。 

 

化工园区（区块一）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根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蓝线：根据事故后果影响范围安全控制线） 

（红线：依据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间距安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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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区块二）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黄线：四周范围线） 

（绿线：根据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安全控制线） 

（蓝线：根据事故后果影响范围安全控制线） 

（红线：依据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间距安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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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3个原则，绿线、蓝线、红线融合叠加后形成的化工园区周边土地

规划安全控制线如下。 

 

化工园区（区块一）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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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区块二）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六、划分附则 

（1）控制线范围内应严格控制规划开发建设 GB36894-2018所规定的高

敏感防护目标、重要防护目标、一般防护目标中的一类防护目标、二类防护

目标、三类防护目标、企业宿舍。 

（2）控制线内涉及的现有安全防护目标（老三药厂生活区、皖淮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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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生活区）应制定搬迁方案，推进落实搬迁。控制线内未来确需土地开发利

用时，应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明确安全风险处于可控状态，控制线内禁止类

除外。 

（3）当化工园区内危险源发生变化并影响到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

全控制线时，适时作出调整。 

（4）本《文本》由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5）本《文本》即日起试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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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附图 

附件 1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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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认定第一批安徽省化工园区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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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三个化工集中区主导产业功能定位和四至

范围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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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集中区四至

范围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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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核定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四至范围和面积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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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划分详情 

（一）化工园区 3×10-7/年个人风险等值线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年修订）》（安

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化工园区 3×10-7/年个人风险等

值线如下。 

 

 

 

 

 

 

 

 

 

 

 

 

 

 

 

 

 

 

 

 

 

 

 

 

 

 

图 1-1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整体个人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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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整体个人风险图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和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整体

个人风险图分析，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1×10-5、3×10-6个人风险等

值线均位于四至范围线内，但 3×10-7 个人风险等值线的北侧超出四至范围

56 米，其他方向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均位于四至范围线内。淮南经开化

工园区（区块二）1×10-5、3×10-6 个人风险等值线均位于四至范围线内，3

×10-7个人风险等值线的东北侧超出东北侧四至范围 43米，东南侧超出东南

侧四至范围 5米，西侧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位于四至范围线内。 

因此根据不小于园区现有、在建项目 3×10-7/年个人风险等值线的范围

原则，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3×10-7 个人风险等值线北侧超出的 56

米以及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3×10-7 个人风险等值线东北侧超出的

43米、东南侧超出的 5米可作为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周边土地规划

安全控制线划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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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间距 

汽油储罐：根据《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2014），汽油储罐（按

最高等级库区考虑）与居住区和公共建筑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为 100米，与工

矿企业的为 60 米。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汽油储罐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10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70米。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283-2020），汽油储罐（罐区总容积不在超过 5000m3,单罐不超过 1000m3）

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为（50-70）米，与相邻工厂

的为 30-35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

汽油储罐（罐区总容积 1000-5000m3）与高层民用建筑 70米，与四级建筑物

40米。 

液化石油气储罐：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液化石油气储罐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

间距为 30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120米。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

标准》（GB 51283-2020），液化石油气储罐（罐区总容积不在超过 300m3,

单罐不超过 100m3）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90-14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35 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

版）》（GB 50016-2014），液化石油气储罐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

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45-15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27-75）米。根据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GB 51142-2015) ，液化石油气储罐与

居住区、学校、影剧院、体育馆等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45-150）

米，与相邻工厂的为（27-7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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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储罐：根据《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设计规范》（GB51156-2015），液化天然气储罐与

100 人以上的居住区、村镇、公共福利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500 米，与相

邻厂矿企业的为 120 米。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液化天然气储罐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

火间距为 25/40米（分母为与高层民建的间距，分子为与其他建筑的间距），

与相邻工厂的为 30 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 

50016-2014），液化天然气储罐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

火间距为（30-11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22-50）米。 

液化烃储罐：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液化烃储罐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

为 30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120米。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 51283-2020），液化烃储罐（罐区总容积不在超过 300m3,单罐不超过

100m3）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90-140）米，

与相邻工厂的为 35 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 

50016-2014），液化烃储罐（参照液化石油气储罐）与高层民用建筑之间的

防火间距为（25-45）米，裙房、单层、多层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18-35）

米，与相邻工厂的为（12-40）米。根据《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51428-2021），液化烃储罐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

火间距为 30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120米。 

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

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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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设施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100米，相邻

工厂的分别为 70 米、50 米。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与居住区、村镇以

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分别为（50-70）米、50 米，与相邻工厂的

分别为（30-35）米、30米。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与高层民用建筑之

间的防火间距分别为（40-70）米、50 米，与裙房、单层、多层民用建筑的

分别为（12-25）米、25米，与四级建筑物的分别为（20-40）米、（12-16）

米。根据《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甲乙类液体储罐、

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均

为 100米，与相邻工厂的分别为 70米、50米。 

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与居住区、公

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120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120米。根据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

火炬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120米，与相邻工厂

的为 120米。 

全厂性或区域性重要设施：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全厂性或区域性重要设施与居住区、公共福

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25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70米。根据《煤化

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全厂性或区域性重要设施与居住

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25 米，与相邻工厂的为 7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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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全厂性或区

域性重要设施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25 米，

与相邻工厂的为 40米。 

丙类液体储罐、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

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丙类液体储罐、丙类工艺装置或设

施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体储罐、甲

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的减少 25%，与相邻工厂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

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的减少 25%。根据《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

准》（GB51428-2021），丙类液体储罐、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与居住区、公

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

设施的减少 25%，与相邻工厂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

工艺装置或设施的减少 25%。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丙类液体储罐、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与居住区、村镇以及重

要公共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装置或设施的

减少 25%，，与相邻工厂之间的防火间距按照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工艺

装置或设施的减少 25%。 

储煤场区：根据《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428-2021），储煤

场区与居住区、公共福利设施、村庄之间的防火间距为 50 米，与相邻工厂

的为 40米。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年修订）》（安

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淮南经开化工园区的化工企业主

要涉及易燃液体、易燃气体、液化烃、毒性气体，不涉及液化天然气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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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储罐以及石油库汽油储罐。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 

东侧：100 米（德邦化工拟技改，根据《石化标》，不涉及液化烃，不

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德邦化工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100米）。 

西侧：25米（德邦化工西厂区根据《建规》设计验收，周边不涉及高层

民建，根据《建规》，德邦化工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25米）。 

南侧：100 米（德邦化工拟技改，根据《石化标》，不涉及液化烃，不

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德邦化工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100米；

恒诚制药拟新建，根据《石化标》，不涉及液化烃，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

体的高架火炬，恒诚制药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100米）。 

北侧：100 米（德邦化工拟技改，根据《石化标》，不涉及液化烃，不

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德邦化工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100米）。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 

东侧：100 米（国瑞药业远期规划新建，根据《石化标》，一般不涉及

液化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国瑞药业与防护目标最

大间距为 100米；森鸿药业、健坤制药根据《石化标》，不涉及液化烃，一

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甲类设施与防护目标最大间距为

100米）。 

东南侧： 260米（300米减去永银科技乙烯储罐至四至范围距离 40米）。 

西侧：100 米（国瑞药业远期规划新建，根据《石化标》，一般不涉及

液化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国瑞药业与防护目标最

大间距为 100米；吉森制药根据《石化标》设计，不涉及液化烃，不涉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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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吉森制药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 

南侧：100米（国瑞药业规划空地远期规划新建医药化工项目，根据《石

化标》，医药化工一般不涉及液化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

火炬，规划项目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中试基地，根据《石化标》，

中试基地不涉及液化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规划项

目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危化品停车场，根据《化工园区危险品运

输车辆停车场建设标准》，停车场与人员密集场所最大距离 110米；园区空

地远期规划新建医药化工项目，根据《石化标》，医药化工一般不涉及液化

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规划项目与防护目标最大距

离为 100米）。 

北侧： 100米（国瑞药业规划空地远期规划新建医药化工项目，根据《石

化标》，医药化工一般不涉及液化烃，一般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

火炬，规划项目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吉森制药、山河药辅、健坤

制药均采用《石化标》设计，均不涉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山河

药辅涉及的液化烃距离四至范围大于《石化标》规定的 300 米；吉森制药、

山河药辅、健坤制药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园区区块二规划空地产

业定位医药化工，根据《石化标》，医药化工一般不涉及液化烃，一般不涉

及可能携带可燃液体的高架火炬，规划项目与防护目标最大距离为 100米）。 

（3）化工园区重大事故后果影响范围 

根据《淮南经开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2024年修订）》（安

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淮南经开化工园区的事故影响和

安全风险主要有德邦化工的液氨储罐、变换装置、煤气柜，山河药辅（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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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氯甲烷储罐，健坤制药液氨钢瓶，事故影响范围如下图所示。 

 

图 1-3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德邦化工液氨储罐中毒范围（全风向） 

 

图 1-4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德邦化工变换装置中毒范围（全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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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德邦化工煤气柜中毒范围（全风向） 

 
图 1-6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山河药辅（新厂区）氯甲烷储罐 BLEVE 爆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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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健坤制药液氨钢瓶中毒范围（全风向） 

 

图 1-8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健坤制药氯化氢钢瓶中毒范围（全风向） 

由于化工园区（区块二）南侧拟建危险品停车场，因此考虑危险品停车

场的事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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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危险品停车场（氯甲烷空车）事故影响示意图 

危险品停车场（氯甲烷空车）爆炸范围 98米。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一） 

东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东侧四至范围（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

中毒重伤范围减去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至东侧四至范围距离未超出四

至范围）。 

西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西侧四至范围。 

南侧：13米（德邦化工液氨储罐中毒重伤范围 149米减去德邦化工液氨

储罐至南侧四至范围距离 136米，德邦化工变换装置（技改后）中毒重伤范

围减去德邦化工变换装置（技改后）至南侧四至范围距离未超出四至范围，

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中毒重伤范围减去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至

南侧四至范围距离未超出四至范围，德邦化工合成气洗涤塔（技改后）中毒

重伤范围减去德邦化工合成气洗涤塔（技改后）至南侧四至范围距离未超出

四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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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事故重伤影响 117米（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中毒重伤范围

234 米减去德邦化工气化炉（技改后）至北侧四至范围 129 米，德邦化工合

成气洗涤塔（技改后）中毒重伤范围 234米减去德邦化工成气洗涤塔（技改

后）至北侧四至范围 148米；德邦化工变换装置（技改后）中毒重伤范围 240

米减去德邦化工变换装置（技改后）至北侧四至范围 123 米，取最大值）。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区块二） 

东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四至范围。 

东南侧：事故重伤半经 108米（永银科技乙烯储罐爆炸重伤范围 150米

减去永银科技乙烯储罐至东侧四至范围 42米，取最大值）。 

东北侧：事故重伤影响 165米（健坤制药液氨钢瓶中毒重伤范围 178米

减去健坤制药液氨钢瓶至北侧四至范围 23 米，健坤制药氯化氢钢瓶中毒重

伤范围 188米减去健坤制药氯化氢钢瓶至北侧四至范围 23米，取最大值）。 

西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西侧四至范围。 

南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西侧四至范围。 

北侧：事故重伤影响未超出西侧四至范围。 
 


